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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浪县岳堡镇崔家村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建设项目

招标公告

一、招标条件

庄浪县岳堡镇崔家村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建设项目已由庄文广旅

字[2025]33 号文件批准建设。项目业主（招标人）为庄浪县岳堡镇

人民政府，资金来源为庄浪县 2025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00 万

元，不足部分自筹。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、《甘肃省招标投标条例》、

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现对本项目施工进行招标，招标代理机构为甘肃屹鑫泽

项目咨询有限公司。

二、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1.项目名称：庄浪县岳堡镇崔家村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建设项目

2.项目概况：计划建成崔家至薛家北河堤旅游产业路 2.2 公里，硬

化旅游巷道 4680 平方米，配套排水渠 260 米，路灯 50 盏，铺设旅游

步道 165 平方米，护坡 85米，配套旅游康养设施 20套，种植旅游杂

粮、马鞭草、万寿菊等花卉 70 亩。本项目设计参照《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施工技术文件管理规定》（建城〔2002］221 号）、《市政道路

工程质量检验标准》（CJJ1-90)、《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

规定》（2013 版）的要求进行设计，按照“宜宽则宽、宜窄则窄”

的原则组织实施。(详细工程量见总预算附表)

3.招标控制价：2791220.87 元。（高于控制价视为无效投标）

4.质量标准：按照国家建安工程质量检评验收标准，达到合格等

级。

5.计划总工期：120 个日历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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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标段划分：本项目施工分为一个标段，选择一家中标企业。

7.报价方式：一次性报价。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1.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，并具有有效

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各项证件齐全且合法有效，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

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2.人员要求：

（1）建造师 1 人：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执业资

格，同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B 证；

（2）技术负责人 1 人：须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；

（3）安全员 1 人：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 C 证；

（4）施工员 1 人：须具有有效的施工员岗位证书；

（5）质量（检）员：须具有有效的质量（检）员岗位证书。

以上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均为注册在本单位的在

职人员，且注册单位与投标人名称相一致。

3.投标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4.投标企业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自行查询，查询网址为：

http:www.court.gov.cn/wenshu.htm/。査询内容包含企业名称、法

人及拟投入本项目的建造师。

5.投标人须提供在“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无不良信用信

息记录查询结果；在“信用中国网站”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询结

果（以网上查询结果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准）。

6.投标人应提交针对本项目的完整的施工方案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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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投标登记及竞价方式

1、投标人请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 17 时 00 分至 2025 年 3 月 13

日 17 时 00 分登录平凉市公共交易资源中心网-工程项目阳光交易系

统（平凉市）投标登记并上传相应资格证明文件（PDF 格式加盖公章）。

审核通过后投标人请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 17 时 00 分至 2025 年 3 月

13 日 17 时 00 分竞价。

2、网上报价时限与报名及资格证明文件上传时限一致；本次竞

价各竞标人仅限一轮报价，投标人提交报价时认真核算报价金额，不

得高于招标控制价。

3、未按要求上传投标预算文本或内容不全者视为无效报价。

4、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上传完整的施工方案（施工组织设计）、

主要人员任职资格、施工能力等证明材料，投标人未按要求上传施工

方案或资格要求内容上传不全者视为资格不符合要求，将按无效标处

理。

5、系统评标。

五、结果公示

1.招标人将参照网上竞价结果，按照低价优先的原则确定成交

人，同时发布成交公示。

2.竞价结束后，所有投标人须将投标文件于成交公示结束后送至

或邮寄甘肃屹鑫泽项目咨询有限公司(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永宁镇永

宁街道 108 号）。
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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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招标公告在平凉市公共交易资源中心网-工程项目阳光交易

系统（平凉市）网上发布。对于因其他网站转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

修改版公告，而导致误投标或无效投标的情形，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

构不予承担责任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庄浪县岳堡镇人民政府

地 址：平凉市庄浪县岳堡镇岳堡街

联 系 人：崔强来

联系电话：18219831140

代理机构：甘肃屹鑫泽项目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永宁镇永宁街道 108 号

联系人：苏晓飞

电 话：15809444520


